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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陳穎恩女士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1)1  
余麗琼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2  
鄧曾藹琪女士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744/07-08號文件 ⎯⎯ 2008年 5月 19日會議的紀要 ) 

   
  2008年 5月 19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項研究條例草案的條文  

 

(立法會CB(3)373/07-08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EP CR 9/150/21 ⎯⎯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1208/07-08(03)號文件 ⎯⎯ 條 例 草 案 的 標 明 修 訂 文

本  
立法會CB(1)1521/07-08(03)號文件 ⎯⎯ 團 體 代 表 對 條 例 草 案 個

別 項 目 ／ 條 文 的 意 見 摘

要  
立法會CB(1)1554/07-08(01)號文件 ⎯⎯ Baker Botts L.L.P. 的

David RENTON先生提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671/07-08(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對 Baker Botts 

L.L.P. 的 David RENTON
先 生 的 意 見 書 所 作 的 回

應 ) 
立法會CB(1)1726/07-08(01)號文件 ⎯⎯ 就 2008年 5月 26日所作討

論 而 須 作 出 的 跟 進 行 動

一覽表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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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界定擬議第 26K(2)(b)條中 “特殊事件 ”的範圍，將範圍局

限在基於非申請人所能控制或預見的理由而發生的事

件；同時訂明擬議第 26K(5)條下有關指明牌照所指的特

殊事件，屬擬議第 26K(2)(b)條的一部分；  
 
(b) 考慮就擬議新訂第 26K(2)(d)條所述的 “可行措施 ”設定執

行時限，並說明在擬議新訂第 26K(2)(d)條引用 “應盡的努

力 ”此用語或以之取代 “可行措施 ”的影響；  
 
(c) 說明電力公司未有遵從排放總量上限規定而被罰款，罰

款會否由該公司的損益帳戶而非由其經常業務帳戶中撥

款支付；同時說明購買獲配限額的費用會否由該公司的

經常業務帳戶中撥款支付，而該費用最終會否轉嫁到消

費者身上；  
 
(d) 說明如兩個指明牌照持有人之間在轉讓獲配限額上出現

糾紛，法庭對該糾紛的判決，會否影響政府當局對該兩

持牌人有否遵從排放總量上限的決定；及  
 
(e) 考慮重新擬定擬議第 26M條的標題，訂明該條關乎與廣

東省合作推行的排放交易計劃。  
 
4.  委員同意於同日下午 1時舉行的下次會議上繼續討論。會議地

點已由會議室A改為會議室B。  
 
 
III.  其他事項  
 
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7月 21日  



 

附件A 
《 2008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8年 6月 3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0000 - 000112 主席  
 

通過 2008年 5月 19日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1744/07-08號文件 ) 
 

 

000113 -001407 主席  
政府當局  
陳方安生議員  
單仲偕議員  
劉慧卿議員  
 

討論政府當局對就 2008年 5月 26
日會議上所作討論而須作出的

跟進行動一覽表所作的回應 (立
法 會 CB(1)1794/07-08(01) 號 文

件 )  

 

001408 -003806 李柱銘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傑議員  
主席  
劉慧卿議員  
單仲偕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  
 

討論擬議第 26K(2)條所載的 “特
殊事件 ” 
 
委員關注到  ⎯⎯  
 
(a) 有需要界定擬議 “特殊事件 ”

的範圍，將範圍局限於基於

非申請人所能控制或預見的

理由而發生的事件；及  
 
(b) 在個別發電廠的指明牌照中

可列為 “特殊事件 ”的情況  
 
政府當局解釋，某些 “特殊事件 ”
只適用於指明的發電廠，當局會因

應各發電廠的運作模式在其牌

照上列明所適用的 “特殊事件 ” 
 

政 府 當 局 界

定 擬 議 第

26K(2)(b) 條

中 “ 特 殊 事

件 ”的範圍，

將 範 圍 局 限

於 基 於 非 申

請 人 所 能 控

制 或 預 見 的

理 由 而 發 生

的事件  

003807 - 004202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鑒於擬議第 26K(5)及 26K(2)條均

關乎 “特殊事件 ”，梁家傑議員認

為 有 需 要 確 保 擬 議 第 26K(5) 條
下有關指明牌照中指明的特殊

事 件 與 擬 議 第 26K(2) 條 所 指 明

者相同  

政 府 當 局 訂

明 擬 議 第

26K(5) 條 下

有 關 指 明 牌

照 所 指 明 的

特殊事件，屬

擬 議 第

26K(2)(b) 條

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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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04203 - 004629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黃定光議員詢問  ⎯⎯  
 
(a) 電力公司未有遵從排放總量

上限規定而被罰的款項會否

由該公司的損益帳戶而非由

其經常業務帳戶支付；及  
 
(b) 購買獲配限額的費用會否由

該 公 司 的 經 常 業 務 帳 戶 支

付。若然，該費用最終會轉

嫁到消費者身上  
 

政 府 當 局 說

明 電 力 公 司

未 有 遵 從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規 定 而 被 的

款 項 會 否 由

該 公 司 的 損

益 帳 戶 而 非

由 其 經 常 業

務 帳 戶 支

付；並說明購

買 獲 配 限 額

的 費 用 會 否

由 其 經 常 經

營帳支付，而

該 費 用 最 終

會 否 轉 嫁 到

消費者身上  
 

004630 - 005928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7 
 

討 論 立 法 會 CB(1)1794/07-08 
(01)號文件第V及VI項  
 
劉慧卿議員詢問，對於兩個指明

牌照持有人之間的轉讓獲配限

額糾紛，法庭所作的判決會否影

響政府當局對該兩持牌人有否

遵從排放總量上限的決定  
 

政 府 當 局 說

明，對於兩個

指 明 牌 照 持

有 人 之 間 的

轉 讓 獲 配 限

額糾紛，法庭

所 作 的 判 決

會 否 影 響 政

府 當 局 對 該

兩 持 牌 人 有

否 遵 從 排 放

總 量 上 限 的

決定  
 

005929 - 010549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7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研 究 立 法 會 CB(1)1794/07-08 
(01)號文件附件所載有關引入擬

議 新 訂 第 26K(2)(d)條 的 委 員 會

審議階段修正案  
 
助理法律顧問 7認為，在擬議新

訂第 26K(2)(d)條中以 “應盡的努

力 ”此用語取代 “可行措施 ”，並

在 所 有 “ 事 件 ” 一 詞 前 加 入 “ 特
殊 ”，或會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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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10550 - 010933 陳方安生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劉慧卿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認為有需要就擬

議新訂第 26K(2)(d)條所載的 “可
行措施 ”設定執行期限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就 擬 議 新

訂第26K(2)(d)
條所載的 “可
行措施 ”設定

執行期限  
 

010934 - 011053 梁家傑議員  
單仲偕議員  
 

討 論 應 否 在 擬 議 新 訂 第

26K(2)(d) 條 內 加 入 “ 應 盡 的 努

力 ”此用語或以之取代 “可行措

施 ” 

政 府 當 局 說

明 在 擬 議 新

訂第26K(2)(d)
條加入 “應盡

的努力 ”此用

語 或 以 之 取

代 “ 可 行 措

施 ”的影響  
 

011054 - 011944 主席  
政府當局  
劉慧卿議員  
 

討 論 立 法 會 CB(1)1794/07-08 
(01)號文件第VII及VIII 

 

011945 - 012625 主席  
政府當局  
 

繼續逐項研究條例草案的條文  
 
擬 議 第 26M 條  ⎯⎯  在 取 得 或

轉讓排放配額之後調高或調低

獲配限額的數量  
 

 

012626 - 013109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石禮謙議員  
 

劉慧卿議員要求重新擬定擬議

第 26M條的標題，訂明該條關乎

與廣東省簽訂的排放交易計劃  

 

政 府 當 局 考

慮 重 新 擬 定

擬 議 第 26M
條的標題，訂

明 該 條 關 乎

與 廣 東 省 簽

訂 的 排 放 交

易計劃  
 

013110 - 013809 陳方安生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陳方安生議員關注到，本港發電

廠如可透過本港與廣東省簽訂

的排放交易計劃取得排放配額

而增加其獲配限額的數量，會降

低其改善排放表現的意欲，因而

影響香港的空氣質素  
 
政府當局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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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a) 排放交易旨在為發電廠提供

另一個靈活而又合乎成本效

益的方式來符合排放總量上

限；  
 
(b) 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

的合資格發電廠可以項目形

式參與排放交易，但須提出

減排方案，以進一步將其排

放總量降至低於有關當局所

訂的上限，供由香港及廣東

的環保部門成立的聯合管理

小組考慮；  
 
(c) 珠三角地區排放的污染物，

是影響香港空氣質素的一個

重大因素。根據排放交易安

排，由於本港發電廠透過減

排項目取得或轉讓排放配額

而增加或減少的獲配限額，

將由珠三角地區的發電廠相

應減少或增加的排放量所抵

銷，故整個地區的污染物排

放量不會出現淨增幅；   
 
(d) 廣東省發電廠的排放標準已

逐步收緊；及  
 
(e) 本港發電廠無論會否透過跨

境排放交易購買排放配額，

就牌照所指明的相關污染物

而言，該等發電廠排放的最

高濃度水平，不得超逾以千

克／千度電為單位量度的排

放限值  
 

013810 - 014755 李柱銘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認為  ⎯⎯  
 
(a) 可接受香港發電廠之間轉讓

獲配限額，但不能接受香港

發電廠向廣東省的發電廠購

買排放配額，因為此舉會令

香港空氣質素下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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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b) 本港發電廠很可能會選擇向

廣東省的發電廠購買排放配

額，因為此舉較在香港實行

減排措施來得簡單便宜  
 
政府當局解釋  ⎯⎯  
 
(a) 當局會確保本港發電廠以最

切實可行的方法減少排放；  
 
(b) 空 氣 污 染 是 整 個 地 區 的 問

題，需要中港兩地共同努力

減少排放；  
 
(c) 兩地承諾會竭力達致 2010年

的減排目標；  
 
(d) 排放交易計劃會為廣東省的

發電廠提供財政誘因實施更

多減排項目，若非如此，這

些發電廠均不會進行有關項

目；及  
 
(e) 本港發電廠作為排放交易計

劃的參與者，應獲准取得和

轉讓其排放配額  
 
主席關注到向廣東省發電廠購

買的排放配額數量並無限制  
 

014756 - 014915 石禮謙議員  石禮謙議員支持就本港發電廠

透過排放交易計劃向廣東省發

電廠取得／轉讓的排放配額數

量設定限制  
 

 

014916 - 015603 劉慧卿議員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解釋香港與廣東省政

府所商定的排放交易計劃  
 

015604 - 015924 蔡素玉議員  
政府當局  
 

蔡素玉議員關注到  ⎯⎯  
 
(a) 本港發電廠若獲准以向其廣

東 的 合 作 夥 伴 購 買 排 放 配

額 ， 由 於 此 方 法 較 簡 單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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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宜，本港發電廠再無誘因改

善其排放表現；  
 
(b) 排放交易計劃會導致香港本

區的污染增加；及  
 
(c) 使用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廣

東省發電廠會因可輕易符合

排放標準而爭相參與排放交

易計劃  
 
政府當局解釋，只有發電容量

100兆瓦以上的火力發電廠才有

資格參加排放交易計劃  
 

015925 - 020339 主席  
政府當局  
李柱銘議員  
 

主席強調有需要  ⎯⎯  
 
(a) 確保本港發電廠已採取最切

實可行的方法減少排放量；  
 
(b) 就本港發電廠透過排放交易

計劃向廣東省發電廠取得／

轉讓的排放配額數量設定限

制  
 
政府當局解釋  ⎯⎯  
 
(a) 至今所收到本港發電廠的意

見顯示，該等發電廠屬意透

過改善本身的排放表現以符

合排放總量上限規定；  
 
(b) 排放交易計劃只為本港發電

廠提供另一個選擇；  
 
(c) 要參與排放交易計劃，必須

事先與廣東省發電廠作出安

排，根據該計劃進行減排項

目，並在實施前取得批准；

及  
 
(d) 就牌照所指明的相關污染物

而言，本港發電廠排放的最

高濃度水平，不得超逾有關

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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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行動  

020340 - 020516 主席  
劉慧卿議員  
李柱銘議員  
 

下次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7月 21日  


